
 

进馆通知  
尊敬的展商： 

您好！ 

感谢您一直以来为参加慕尼黑上海分析生化展所做的积极准备，以及对我们工作的大力配合！展期

已近，在此，我们特别提醒您注意以下重要参展事项： 

 

一、展商如何登记进馆 

 请带好参展的相关文件（如参展申请表格、参展确认函、付款通知书等证明展商身份的文件）

和名片，在南入口大厅（1#入口）的展商登记台领取贵司的展商胸卡及相关资料。请各位展

商记住自己的展位号，以方便快速地领取相应的展商资料。 

 

二、进出馆时间   

请注意以下展览会相关时间安排 

描述 日期 时间 

布展期间 

展商指定搭建商进馆 
2018 年 10 月 29 日 9:00 - 22:00 

2018 年 10 月 30 日 09:00 - 22:00 

光地展位展商登记领证进馆 2018 年 10 月 29 日 - 30 日 09:00 - 17:00 

标准展位展商登记领证进馆 2018 年 10 月 30 日 09:00 - 17:00 

展台和展品处于待展状态 2018 年 10 月 30 日 22:00 

展出期间 

展会开放 
2018 年 10 月 31 日 - 11 月 1 日 09:00 - 17:00 

2018 年 11 月 2 日 09:00 - 16:00 

展后撤馆   

空箱进馆 2018 年 11 月 2 日 16:00 - 18:00 

展台拆除 2018 年 11 月 2 日 16:00 - 22:00 

特别提醒： 

1、在搭建展台或撤展时，如需延长工作时间，请于每天下午3点以前至展馆南入口大厅的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客

户服务中心申请。 

2、展会将于11月2日16:00结束参观，此前任何展品不得提前撤离展馆，请展商提前做好行程安排！如展商因撤

馆时间问题而造成的损失，我司概不负责。 

3、根据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规定，凡于布展及撤展期间进入展馆（室内及室外）的所有工作人员，包括参展商，施工

搭建人员及运输商，都必须佩戴安全帽。 



 

向展馆办理搭建商实名认证手续 

地点：南入口广场制证中心 

向指定搭建商领取综合管理押金收据 

地点：1号入口大厅 

E1，E2 馆对应新怡展柜台 

E3，E4 馆对应荷玛柜台 

 

 

主场搭建柜台 凭展前的实名认证和押金收据，购买

施工证 

地点：南入口广场制证中心 

展商车辆需办理货车通行证 

地点：南入口广场制证中心 

 

关注微信公众号：上海国际博览中心 

按步骤办理轮候证 

 

 

 

三、搭建商进馆流程（光地展商请务必将此页交给您的搭建商） 

搭建商进馆流程 

1. 展前，提前办理 

搭建商实名认证手续 和 轮候证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2. 搭建期间，按以下步骤操作 

 

 

 

 

A. 办理实名认证所需资料：施工负责人二代身份证原件（不接受

第一代身份证）、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、两份）、公司营业执

照复印件（需加盖公章、两份）、相关行业的培训证原件、培训

证复印件（两份）、《实名认证表格》、《搭建商安全承诺

书》。以上资料及证明必须为正楷填写的原件，由各公司负责人

签署并加盖公章。如本人无法前来，还必须出具由委托人及受托

人双方签署并加盖公章的《授权委托书》 

B. 办理地点：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南入口广场制证中心 

在进馆搭建前，光地展台搭建商以及自行搭建展台的参展商

必须向大会指定搭建商缴纳管理费和综合管理押金。 

 
搭建期间领取综合管理押金收据的时间及地点： 

10 月 28 日：13：00 - 17：00 

10 月 29 日-30 日：9：00 - 17：30   

1 号入口大厅对应主场搭建柜台。 

 

具体步骤请见后页：货运车辆及展品车辆进撤馆 - 重要须知 

凭综合管理押金收据向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申请购买施工证。

未佩戴施工证的人员将被禁止所有施工活动。 

 

A． 价格：每张证件 50 元人民币 

B． 支付时间及地点：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南入口广场-制证

中心办理。 

 

进入卸货区的展商车辆需要办理货车通行证： 

A． 展商凭展商胸卡，光地展台搭建商凭搭建管理费和展台综合

管理押金收据办理； 

B． 办理地点：南入口广场制证中心 

C． 押金 300 元/次，卸货区停车费 50 元/车/次/1.5 小时。 

详见车辆进馆路线图 



 

货运车辆及展品车辆进撤馆 - 重要须知 
 

根据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最新规定，即日起对进场车辆实施轮候管理。所有进场货运车辆/展品车辆首先须按各展
会指定的入场批次，提前进入线上系统登记车辆及办证人员信息并完成支付，由办证人员将系统生成的《轮候
证》保存并用 A4 纸打印后放置在车辆前挡风玻璃上，凭此按指定时段进入展馆指定停车场等候。未出示《轮候
证》的车辆及《轮候证》所注时段以外的车辆将不允许进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的周边区域（即“杨高中路 - 罗山
路  -  龙阳路  -  浦建路  -  杨高南路”围合区域），区域内道路也不得泊车等候，否则将按交规违章处理。 

 

车型 
展馆内允许 

进入区域 
车证类型 办证时间地点 费用 

货运车辆 

指定停车场 轮候证 

布展：10 月 22 日上午 9 点开始 

撤展：10 月 23 日上午 9 点开始 

请至线上系统办理及缴费。 

RMB 20/车/证 

卸货区 卸货区车证 
· 布展/撤展期间 

· 南广场（近 W1馆）制证中心办理及缴费 

RMB 50/车/次/1.5 小时 

（押金 RMB 300/车/

次） 

 

敬请注意 

 货运车辆必须提前办理《轮候证》方可进入展馆周边区域，之后须凭《卸货区车证》方可进入展馆卸货区卸
货。 

 每个手机号/每个车牌号每天只能注册一张《轮候证》。车牌号在支付前可以多次修改，支付后仅可修改一
次。车、证不符将无法进入展馆停车场。 

 如未能在《轮候证》指定时段内到达指定停车场，当日内仅可向后顺延一个批次。 

 《轮候证》费用暂定开具电子发票，网上可查看保存并自行打印。具体以税务局批复为准。 

 等候、装卸期间司机须服从保安人员的指挥，不得离开驾驶室。装卸完毕应立即离开，不得滞留。如导致交
通堵塞者，罚款处理。 

 每辆车每超时 0.5小时将收取人民币 100元管理费，依此类推。不足 0.5小时的按 0.5 小时计算。 

 按时装卸货完毕离开时，10日内凭《卸货区车证》及押金收据退押金。若有遗失，押金不退。 

 以上费用不包括过夜停车费。 

 所有车辆凭行驶证核定载重办证。 

 运输商（货车司机 1 名除外）须至南广场（近 W1馆）制证中心办理施工证件。 

《轮候证》线上系统操作流程 

1. 关注微信公众号“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“或"会生活展馆通"并打开 

2. 选择"货车登记"-"登记办证"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3. 初次办证的用户需先注册账号 

 
 
 
 



 

4. 注册成功后，点击“申请停车证/轮候证”，填写车辆信息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5. 填写司机信息以及后续展会信息，选择车辆入场日期、时段及展厅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6. 确认信息填写无误后完成支付，保存停车证/轮候证正、反面图片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7. 在“个人中心”中可以查看、修改车牌号（仅一次）以及保存已申请的轮候证图片 

8. 用 A4 纸打印停车证/轮候证（黑白、彩色均可，需清晰）并放置在车辆前挡风玻璃上 



 

货车进馆路线图 
（请务必将此图交给您的货运公司）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重要提示： 

 进入卸货区的展商车辆需要办理货车通行证：展商凭展商胸卡，光地展台搭建商凭展台综合管理押金收据办

理。办理地点：1#南入口大厅（近 W1馆）广场制证中心  

 由于展馆周围道路改建导致交通情况复杂，如果您需要安排货车进入展馆卸货区卸货，请尽早让货车进入 P3

停车场（龙阳路靠近罗山路）蓄车点等候排队进场，节省您进馆和撤馆的时间！ 



 

四、展品运输、空箱保管服务及车辆进入卸货区－ 请联系大会指定运输方 

展会指定运输商: 高锐（上海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

展前（10 月 29 日前）： 

E1 馆 王    俊 先生 / 137 7437 6676 / alfa.wang@top-trans.com.cn 

E2 馆 章一竹 女士 / 132 4812 1726 / linda.zhang@top-trans.com.cn 

E3 馆 聂    晶 先生 / 175 2173 3856 / anthony.nie@top-trans.com.cn 

E4 馆 陈显锋 先生 / 132 4837 7721 / jerry.chen@top-trans.com.cn

 

搭建期（10 月 29-30 日）和展期（10 月 31-11 月 2 日）：请至 E1 或 E3 馆近 9 号门外卸货区内的服务

柜台。 

禁止自行携带液压车（地牛）用作馆内展品运输 

 

 

五、光地展台设施预订问题－ 请联系大会指定搭建商 

展前（10 月 29 日前）： 

新怡展（上海）展览展示有限公司（E1，E2 馆） 

E1 馆 王哲斌 先生 / +86 21 3251 3138 ext. 215 / harry.wang@viewshop.net 

E2 馆 江明星 先生 / +86 21 3251 3138 ext. 224 / tony.jiang@viewshop.net 

上海荷玛展览服务有限公司 （E3，E4 馆） 

E3 馆 徐丽雅 小姐 / +86 21 5221 2001 ext. 805 / xly@homer-expo.com 

E4 馆 黄佳麟 先生 / +86 21 5221 2001 ext. 806 / hjl@homer-expo.com 

 

搭建期（10 月 29-30 日）：请至南入口大厅处-主场搭建商柜台询问 

展    期（10 月 31-11 月 2 日）：请至 E2.2603 新怡展 / E4.4603 荷玛 展位 

禁止自行携带空压机进馆，如需使用压缩空气，务必展前通过主场搭建向展馆申请。 

 

六、重要提示 
 请务必在搭建及展会期间看管好各自的财物，若有遗失，我司概不负责。 

 考虑到展台拆除时的安全，展台水电气供应将于 11 月 2 日下午 4 点准时切断，请保证您的展品机

器在下午 3 点 45 分前复位关闭。 

 撤馆期间正逢交通高峰且周边道路情况复杂，强烈建议您通过手提或委托指定运输商撤离您的展台

物品。如展商需要安排车辆进入卸货区装货，请尽早让货车进入停车场等候排队进场，节省您撤馆

的时间。 

 

七、知识产权保护 
展会期间（10月 31-11月 2日）：请联系浦东新区知识产权人民调解委员会:新国际博览中心 

N5-2W1办公室 
联系电话：021-20367504 



 

 

消防安全重要通知 

（请务必告知您的搭建商） 

 
   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在即，为配合全市消防安全检查，请各位搭建商务必就如下问题引起重

视，避免现场出现违规作业现象，影响布展进度。谢谢配合！ 

一、 搭建材料： 

1、 地毯的阻燃性能等级不得低于 B1级。搭建商现场必须持有地毯阻燃的型式检验报告和阻燃标识。 

2、 搭建中使用的材料必须采用防火材料。展位搭建材料的阻燃性能等级不得低于 B1级（难燃型）。 

3、 所有木结构表面必须刷涂防火涂料，搭建商要自备涂料防火证明文件。 

4、 严禁使用弹力布。网格布使用中不得使用与弹力布一样材质的材料。搭建商现场必须持有阻燃检

验报告和阻燃标识。 

5、 展位内不可放置可燃物，包括储物间，储物间内也必须刷涂防火涂料。 

6、 根据展馆最新环保规定，所有油漆桶及涂料桶使用完之后不得随意丢弃，必须自行回收。此外，

使用完的地毯，KT 板，低压塑料纸（气泡塑料纸）等展后废弃物不得随意丢弃，必须自行回收或

委托清运公司提供有偿处理服务。否则都将作扣除综合管理押金处罚。 

 

二、展台电路、电器问题： 

1、电气线路应采用阻燃型电缆和绝缘护套电线；电线支路连接时，不应采用绝缘胶布直接包扎，应采

用绝缘瓷、塑接头连接，并做好绝缘保护措施；电气线路的敷设应当架空固定布置，沿地铺设的电

气线路应穿管保护。 

2、所有的金属构架、金属外壳必须可靠接地，所有展台电箱必须接地线。电器设备控制开关终端应加

装 30mA漏电保护装置；所有电箱必须收纳于展台范围内，不可放置于过道上； 

3、电器高温器件、用电设备靠近燃烧性能为非 A级（不燃性）材料时，应采用隔热、散热等保护措

施。灯具与可燃展品之间应保持 50厘米以上的间距。 

4、在布展、展会及撤展期间，所有光地展台展商/搭建商必须在闭馆离开展台前切断展台内所有电箱电

源，并设置电气线路总开关。 

5、汽车、摩托车等燃油内燃机车、机械设备展出时，不应维修、发动，油箱内存油量应低于 10%。 

 

三、所有展台严禁完全封顶。 

特此通知，请展商搭建商严格执行，以避免现场停工整改或发生意外事故。如因使用材料不符引起的一

切损失由参展商、搭建商自负。 

 

 



 

现场联系方式 

搭建服务 馆号 联系人 手机 

主场搭建商 

新怡展（上海）展览展示 

有限公司 

E1 馆 王哲斌 先生 189 1626 9386 

E2 馆 江明星 先生 137 6177 6592 

主场搭建商 

上海荷玛展览服务 

有限公司 

E3 馆 徐丽雅 小姐 188 1738 2889 

E4 馆 黄佳麟 先生 150 0087 2719 

 

运输事宜 馆号 联系人 手机 

指定运输代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高锐（上海）国际物流 

有限公司 

E1 馆 王    俊 先生 137 7437 6676 

E2 馆 章一竹 女士 132 4812 1726 

E3 馆 聂    晶 先生 175 2173 3856 

E4 馆 陈显锋 先生 132 4837 7721 

 

主办方技术运营部 

E1 馆 曹千乘 先生 139 1821 0220 

E2 馆 曹千乘 先生 139 1821 0220 

E3 馆 吴梦婷 小姐 177 1705 0426 

E4 馆 赵嘉豪 先生 139 1899 8901 

 

投诉电话 

E1-E4 馆 刘    琛 先生 137 6115 6196 

E1-E4 馆 崔义蒙 小姐 152 0401 2603 

 


